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門禁管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四、為維護機關安全之
需要，本署新、舊
大樓頂樓安全門外
之戶外區域劃定為
管制區，禁止人員
無正當理由進入該
區。有必要進入該
區者，應將事由及

時間報請秘書室核
准後，並由秘書室
通知政風室。違反
禁止規定者，應簽
立切結書(如附件
四)。 

 一、本點新增。 
二、本署新、舊大樓頂樓

安全門外之戶外區域
劃為管制區，禁止人
員無正當理由進入該
區。違反禁止規定者
，應簽立切結書。 

十五、遇有下列情形之一
，執勤保全人員應
視危急程度通知轄
區員警，並通知政
風室及秘書室事務

科派員支援處理： 
(一)攜帶易燃、易

爆裂、有毒物
等危險物品，
有害人身、公
眾安全之虞者
。 

(二)持有槍砲、彈
藥、刀械或其
他具攻擊性、
破壞性等危險

物品者。 

十四、遇有下列情形之一
，執勤保全人員應
視危急程度通知轄
區員警，並通知政
風室及秘書室事務

科派員支援處理： 
(一)攜帶易燃、易

爆裂、有毒物
等危險物品，
有害人身、公
眾安全之虞者
。 

(二)持有槍砲、彈
藥、刀械或其
他具攻擊性、
破壞性等危險

物品者。 

點次變更。 

十六、執勤保全人員遇有
至本署陳情、請願
或抗爭案件，應迅
即通報政風室，並
應依「經濟部國際
貿易署處理民眾來
署陳情請願案件標
準作業流程」(如
附件五)規定辦理
。 

十五、執勤保全人員遇有
至本署陳情、請願
或抗爭案件，應迅
即通報政風室，並
應依「經濟部國際
貿易署處理民眾來
署陳情請願案件標
準作業流程」(如
附件四)規定辦理
。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十四點新增並
增列附件四，修正本
點附件序號。 

十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視疫
情發展狀況，本署
同仁及訪客應配合

十六、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視疫
情發展狀況，本署
同仁及訪客應配合

一、點次變更。 
二、配合第十四點新增並

增列附件四，修正本
點附件序號。 



依「經濟部國際貿

易署重大疫情防治
管制措施」(如附
件六)辦理。 

依「經濟部國際貿

易署重大疫情防治
管制措施」(如附
件五)辦理。 

 

 



附件四、切結書 

一、 本人於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因 

           (原因) 前往本署頂樓安全門外之戶外管

制區，非屬執行公務必要，同意簽立本切結書。 

二、 本人     (有或無)在頂樓拍照或攝影之行為。若有此

行為，已確實將檔案刪除，並未有複製資料。 

三、 本人本次行為違反機關規定，未來不會再無故前往頂

樓之戶外管制區。 

四、 本人以上聲明全屬真實，特立此切結書為憑。 

 

    此致 

國際貿易署 

 

立切結書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處理民眾來署陳情請願案件標準作業 

流程 

 

 
 

 

 

 

 

 

 

 

 

 

 

 

 

 

 

 

 

 

 

 

 

 

 

 

 

 

 

陳情人 
(含民眾廠商或相關團體) 

保全警衛人員 
先行詢問瞭解身分、洽訪事由、 

有無約訪或確認陳情人數等資訊 

非貿易管理組業務或欲
向特定業務組室陳情 

1.循例指引至貿易
管理組廠商服務
區。 

2.如該案屬行政處
分案件，請先循
申訴或聲明異議
程序受理。 

通知特定業務組室

主管(科長以上)或

指定之人員受理。 

通報政風室協處 
業務類別 

個案陳情 

貿易管理組
相關業務 

無法確認陳情
訴求或單位 

1.保全警衛人員應全程掌握現場動態，倘有非理性行為或可能
事態擴大時，應立即通報政風室協處。 

2.各單位受理陳情請願之人員層級以科長以上人員且二人以上
相互支援為宜，以合法、合理、迅速及將心比心原則，主動
積極瞭解實質訴求，務求第一時間化解民怨。 

 

◆

指
引
陳
情
人
至
會
客
室
等
候
為
原
則
，
並
加
強
門
禁
管
制
及
落
實
通
報
程
序
。 

◆

遇
有
非
理
性
行
為
或
涉
及
人
身
安
全
等
情
事
應
立
即
通
報
政
風
室
，
必
要
時
得

報
警
支
援
處
理
。 

 

通知政風室
主任或指定
人員受理 

保全警衛人員應隨時
追蹤受通知單位派員
情形（五分鐘內派
員）避免陳情人久候
抱怨。 

團體陳情或 

已有不理性行為 

陳情請願處置結果逐應級通報主任秘書及六樓長官室(依個案需要) 

修正後 

修正說明：配合第十四點新增並增列附件四，修正附件序號。 

cktien
底線



 

 
 

附件四、經濟部國際貿易署處理民眾來署陳情請願案件標準作業

流程 

 

 
 

 

 

 

 

 

 

 

 

 

 

 

 

 

 

 

 

 

 

 

 

 

 

 

 

 

 

陳情人 
(含民眾廠商或相關團體) 

保全警衛人員 
先行詢問瞭解身分、洽訪事由、 

有無約訪或確認陳情人數等資訊 

非貿易管理組業務或欲
向特定業務組室陳情 

1.循例指引至貿易
管理組廠商服務
區。 

2.如該案屬行政處
分案件，請先循
申訴或聲明異議
程序受理。 

通知特定業務組室

主管(科長以上)或

指定之人員受理。 

通報政風室協處 
業務類別 

個案陳情 

貿易管理組
相關業務 

無法確認陳情
訴求或單位 

1.保全警衛人員應全程掌握現場動態，倘有非理性行為或可能
事態擴大時，應立即通報政風室協處。 

2.各單位受理陳情請願之人員層級以科長以上人員且二人以上
相互支援為宜，以合法、合理、迅速及將心比心原則，主動
積極瞭解實質訴求，務求第一時間化解民怨。 

 

◆

指
引
陳
情
人
至
會
客
室
等
候
為
原
則
，
並
加
強
門
禁
管
制
及
落
實
通
報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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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
有
非
理
性
行
為
或
涉
及
人
身
安
全
等
情
事
應
立
即
通
報
政
風
室
，
必
要
時
得

報
警
支
援
處
理
。 

 

通知政風室
主任或指定
人員受理 

保全警衛人員應隨時
追蹤受通知單位派員
情形（五分鐘內派
員）避免陳情人久候
抱怨。 

團體陳情或 

已有不理性行為 

陳情請願處置結果逐應級通報主任秘書及六樓長官室(依個案需要) 

修正前



 

 
 

 附件六、經濟部國際貿易署重大疫情防治管制措施 

一、進出管制：進入本署之人員均應測量體溫並配戴口罩，體 

溫正常者方可入內；本署同仁並應依分配至指定處所(以

下簡稱 A 棟、B 棟)辦公，A 棟人員應由前門進出，B 棟人

員應由後崗進出，A棟、B棟人員（含洽公人員）不得越區

交流。 

二、訪客管制：防疫期間之洽公民眾，掃描本署 QR Code 或者

現行紙本出入登記擇一。餐飲外送及貨運人員應分別按 A

棟、B 棟辦公人員所在，於 A 棟之一樓前門警衛室或 B 棟

之後崗警衛室等待同仁自取或由保全代收。  

三、會議管制：  

(一)本署舉辦各種會議及訓練應儘量利用電話、傳真、電

郵或視訊會議等方式進行。  

(二)實體會議參與人數依「國家衛生指揮中心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公告之規定辦理。  

(三)本署各單位於本署場地辦理會議或訓練課程，應於會

前將參與人員名單送本署大門警衛室，屆時由保全人

員核對來賓身份並記錄入署時間。  

四、健康狀況回報：本署各單位每日應有專責人員負責將單位

同仁之健康狀況回報人事室。 

 

修正後 

修正說明：配合第十四點新增並增列附件四，修正附件序號。 

cktien
底線



 

 
 

附件五、經濟部國際貿易署重大疫情防治管制措施 

一、進出管制：進入本署之人員均應測量體溫並配戴口罩，體

溫正常者方可入內；本署同仁並應依分配至指定處所(以

下簡稱 A 棟、B 棟)辦公，A 棟人員應由前門進出，B 棟人

員應由後崗進出，A棟、B棟人員（含洽公人員）不得越區

交流。 

二、訪客管制：防疫期間之洽公民眾，掃描本署 QR Code 或者

現行紙本出入登記擇一。餐飲外送及貨運人員應分別按 A

棟、B 棟辦公人員所在，於 A 棟之一樓前門警衛室或 B 棟

之後崗警衛室等待同仁自取或由保全代收。  

三、會議管制：  

(一)本署舉辦各種會議及訓練應儘量利用電話、傳真、電

郵或視訊會議等方式進行。  

(二)實體會議參與人數依「國家衛生指揮中心中央流行疫

情指揮中心」公告之規定辦理。  

(三)本署各單位於本署場地辦理會議或訓練課程，應於會

前將參與人員名單送本署大門警衛室，屆時由保全人

員核對來賓身份並記錄入署時間。  

四、健康狀況回報：本署各單位每日應有專責人員負責將單位

同仁之健康狀況回報人事室。 

 

修正前


